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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或“受托管理人”）作为相关债券的受托管理人编制本报告。招商证券编制本报

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公开信息、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人”）对外发布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等公开信

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或出具的相关说明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

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相关用语具有与《募集说明书》中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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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2022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由招商证

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公司债券包括：“20光证G3”、“20光证G5”、“21光证

G2”、21光证G3”、“21光证G4”、“21光证G5”、“21光证G6”、“21光证

G8”、“21光证G9”、“21光证10”、“21光证11”、“22光证G1”、“22光

证G2”和“22光证G3”（以下简称“本次受托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债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20光证 G3
债券代码 163731.SH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上证函【2020】959号/总额度人民币 100亿元

债券存续期 2020年 7月 14日至 2023年 7月 14日
债券期限 3年
发行规模 37亿元

债券利率 3.60%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1年至 2023年每年的 7月 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债券简称 20光证 G5
债券代码 175062.SH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上证函【2020】959号/总额度人民币 100亿元

债券存续期 2020年 8月 28日至 2023年 8月 28日
债券期限 3年
发行规模 48亿元

债券利率 3.70%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1年至 2023年每年的 8月 2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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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21光证 G2
债券代码 188195.SH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上证函【2021】1513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

债券存续期 2021年 6月 7日至 2024年 6月 7日
债券期限 3年
发行规模 20亿元

债券利率 3.30%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6月 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年公

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 21光证 G3
债券代码 188196.SH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上证函【2021】1513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

债券存续期 2021年 6月 7日至 2026年 6月 7日
债券期限 5年
发行规模 10亿元

债券利率 3.67%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2年至 2026年每年的 6月 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年公

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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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21光证 G4
债券代码 188382.SH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上证函【2021】1513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

债券存续期 2021年 7月 16日至 2024年 7月 16日
债券期限 3年
发行规模 13亿元

债券利率 3.12%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7月 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年公

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 21光证 G5
债券代码 188383.SH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上证函【2021】1513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

债券存续期 2021年 7月 16日至 2026年 7月 16日
债券期限 5年
发行规模 17亿元

债券利率 3.45%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2年至 2026年每年的 7月 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2021年公

司债券(第四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21光证 G6
债券代码 188558.SH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上证函【2021】1513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

债券存续期 2021年 8月 11日至 2024年 8月 11日
债券期限 3年
发行规模 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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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利率 3.12%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8月 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五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21光证 G8
债券代码 188762.SH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上证函【2021】1513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

债券存续期 2021年 9月 16日至 2024年 9月 16日
债券期限 3年
发行规模 30亿元

债券利率 3.10%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9月 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五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 21光证 G9
债券代码 188763.SH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上证函【2021】1513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

债券存续期 2021年 9月 16日至 2026年 9月 16日
债券期限 5年
发行规模 10亿元

债券利率 3.50%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2年至 2026年每年的 9月 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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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六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21光证 10
债券代码 188884.SH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上证函【2021】1513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

债券存续期 2021年 12月 23日至 2024年 12月 23日
债券期限 3年
发行规模 20亿元

债券利率 3.02%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12月 2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六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 21光证 11
债券代码 188886.SH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上证函【2021】1513号/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

债券存续期 2021年 12月 23日至 2026年 12月 23日
债券期限 5年
发行规模 10亿元

债券利率 3.35%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2年至 2026年每年的 12月 2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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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 22光证 G1
债券代码 185821.SH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21〕1513号/注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

债券存续期 2022年 6月 14日至 2025年 6月 14日
债券期限 3年
发行规模 25亿元

债券利率 2.90%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3年至 2025年每年的 6月 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债券简称 22光证 G2
债券代码 185888.SH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21〕1513号/注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

债券存续期 2022年 6月 14日至 2027年 6月 14日
债券期限 5年
发行规模 5亿元

债券利率 3.25%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3年至 2027年每年的 6月 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 22光证 G3
债券代码 137693.SH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21〕1513号/注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300亿元

债券存续期 2022年 8月 22日至 2025年 8月 22日
债券期限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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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规模 20亿元

债券利率 2.56%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23年至 2025年每年的 8月 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主体 AAA，债项 AAA（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 年度）

10

第二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

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投资者权益保护

机制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

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对发行人经营、资信情况的持续跟踪情况

作为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修订）》（以

下简称“《证券法》”）、《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监管规定及《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等文件

的约定，编制《公司债券月度重大事项排查表》及《每月信用风险尽调清单》，

于每月月初通过邮件发送至发行人，核实发行人当月是否存在相关指标触发的情

形，了解发行人是否涉及重大事项及信用风险。同时，招商证券查询发行人财务

报告以及公开渠道，定期及不定期监测发行人经营情况、财务情况、资信情况及

相关公告舆情。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未涉及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况，未

出现会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二、对增信机构、担保物及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实施情况的核查

本次受托债券无担保、无其他增信措施。

报告期内，本次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变化，能够有效执行。

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作为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前，定期向发行人获取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的银行流水及相关凭证，定期检查并持续督导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

书约定的用途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全部使用完毕本次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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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募集资金。

四、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受托管理人督促

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五、督促发行人履行债券偿还义务的情况

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规定，招商证券于“20光证

G3”、“20光证G5”、“21光证G2”、21光证G3”、“21光证G4”、“21光证

G5”、“21光证G6”、“21光证G8”、“21光证G9”、“21光证10”、“21

光证11”付息前二十个工作日，向发行人发送付息提醒邮件及偿付资金排查邮件，

及时掌握发行人债券付息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报告期内，发行人按

约定尚未到“22光证G1”、“22光证G2”和“22光证G3”的第一个付息日，尚

未支付第一年债券利息。

六、受托管理人执行信用风险管理工作的情况

招商证券已按照监管要求，于 2022年度对本次受托债券开展定期信用风险

排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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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2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EVERBRIGHT SECURITIES CO.,LTD

法定代表人：刘秋明

成立日期：1996年 4月 23日

注册资本：4,610,787,639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邮政编码：200040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91310000100019382F

二、发行人2022年度经营情况

2022年，公司坚持党的领导，聚焦券商主业，保持战略定力，狠抓业务经营，

加强风险管控，强化内部管理，稳步推进“轻重并举、寓重于轻、以重促轻”的

发展策略，轻资本业务夯实基础，重资本业务优化布局，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能力，保持稳健经营的发展态势。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统筹发展和

安全，聚焦主责主业，主动优化业务结构，有效管控自营投资波动，创新类业务

成为新增长点，大力发展客需业务，为客户提供有效的风险管理及资产配置工具，

为专业投资者提供差异化、一站式的综合金融服务，并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提高

发展质量。报告期内，公司市场影响力稳步提升，获取基金投顾等多项创新业务

资格，荣获上交所2022年度“区域服务特色承销商”、中债登“2022年度地方债

非银类承销杰出机构”等奖项。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80亿元、同比下

降35.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89亿元，同比下降8.5%。

公司主要业务板块包括财富管理业务集群、企业融资业务集群、机构客户业

务集群、投资交易业务集群、资产管理业务集群及股权投资业务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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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财富管理业务集群主要包括零售业务、融资融券业务、股票质押业务、

期货经纪业务及海外财富管理及经纪业务。2022年，该业务集群实现收入56.12

亿元，占比52%。

企业融资业务集群主要包括股权融资业务、债务融资业务、海外投行业务和

融资租赁业务。2022年，该业务集群实现业务收入15.34亿元，占比14%。

机构客户业务集群主要包括机构交易业务、主经纪商业务、资产托管及外包

业务、投资研究业务、金融创新业务及海外机构交易业务。2022年，该业务集群

实现收入12.02亿元，占比11%。

投资交易业务集群包括权益自营投资业务和固定收益自营投资业务。2022

年，该业务集群实现收入-1.27亿元。

资产管理业务集群包括资产管理业务、基金管理业务和海外资产管理业务。

2022年，该业务集群实现收入16.49亿元，占比15%。

股权投资业务集群包括私募基金投融资业务和另类投资业务。2022年，该业

务集群实现收入-1.7亿元。

发行人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分销售模式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财富管理 561,219 283,842 49 -45 -59 增加 17个百分点

企业融资 153,381 55,235 64 -24 -34 增加 5个百分点

机构客户 120,245 35,083 71 2 24 减少 5个百分点

投资交易 -12,706 4,641 -137 71 -10 减少 25个百分点

资产管理 164,851 86,872 47 -17 3 减少 10个百分点

股权投资 -17,000 8,341 -149 -137 -81 减少 154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广东 49,011 26,530 46 -23 -11 减少 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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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浙江 43,258 18,577 57 -18 -9 减少 4个百分点

上海 26,353 12,287 53 -16 -19 增加 2个百分点

北京 12,728 6,614 48 -23 -8 减少 8个百分点

重庆 9,073 4,927 46 -28 -17 减少 7个百分点

江苏 8,929 6,620 26 -22 -16 减少 5个百分点

四川 5,536 3,499 37 -23 -14 减少 6个百分点

福建 5,205 3,103 40 -9 -8 减少 1个百分点

山东 3,952 3,153 20 -12 -7 减少 5个百分点

云南 3,427 1,470 57 -23 -14 减少 4个百分点

其他地区分支机构 26,684 19,515 27 -21 -10 减少 9个百分点

公司本部及子公司 883,812 585,703 34 -38 -42 增加 4个百分点

三、发行人2022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2022年年度报告，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2 年 2021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0,779,684,708.58 16,706,575,061.43 -35.4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89,072,446.37 3,484,331,817.14 -8.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913,587,248.25 4,026,919,418.91 -27.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29,499,831.51 -4,832,339,323.11 479.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28,977,936.68 6,683,234,454.92 -235.1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67,164,967.50 -462,354,574.06 -1298.76
其他综合收益 -110,525,437.69 -124,321,436.91 11.10
资产总额 258,354,482,199.15 239,107,601,376.24 8.05
负债总额 193,570,043,664.89 180,512,339,237.42 7.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64,004,833,437.13 57,865,594,572.19 10.61
所有者权益总额 64,784,438,534.26 58,595,262,138.82 10.56

202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亿元，同比减少59亿元，降幅35%。主要原因

如下：（1）利息净收入21亿元，同比减少4亿元，降幅16%，主要系融资融券和

债券息差减少；（2）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62亿元，同比减少17亿元，降幅21%，

主要是经纪业务及投资银行手续费变动。（3）投资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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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减少3亿元，降幅20%，主要受市场行情及投资产品结构影响；（4）

其他收益3.8亿元，同比增加1.2亿，增幅43%，主要为收到的政府补助金。（5）

其他业务收入9.2亿元，同比减少38亿元，降幅80%，系本年度大宗商品基差贸易

收入变动。

2022年，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90亿元。其中现金流入65亿元，占现金流入总

量的6%，主要是收回投资56亿元；现金流出155亿元，占现金流出总量的14%，

主要是投资支付现金152亿元。

2022年，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出65亿元。其中现金流入482亿元，占现金流入

总量的43%，主要是发行债券361亿元、取得借款76亿元和发行永续债45亿元；

现金流出547亿元，占现金流出总量的50%，主要是偿还债务409亿元、偿还借款

101亿元、分配股利或偿付利息3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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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的核查情况

一、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及运用计划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监管银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及本息偿付，并

进行专项管理。

（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20

光证G3）

根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等相关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所需营运资金。

（2）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20光证G5）

根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等相关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生

产经营所需营运资金。

（3）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二

期)（21光证G2、21光证G3）

根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

于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且不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及其他非生产性支出。

（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三

期)（21光证G4、21光证G5）

根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三

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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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且不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及其他非生产性支出。

（5）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

四期)(品种一)（21光证G6）

根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四

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且不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及其他非生产性支出。

（6）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五期)募集说明书（21光证G8、21光证G9）

根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

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7）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六期)（21光证10、21光证11）

根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

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8）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22光证G1、22光证G2）

根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

于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9）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22光证G3）

根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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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

于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

二、各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1）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截至2020年7月，“20光证G3”募集资金专户运行正常，募集资金已全部按

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的规定。

（2）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截至2020年8月，“20光证G5”募集资金专户运行正常，募集资金已全部按

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的规定。

（3）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二

期)

截至2021年6月，“21光证G2”、“21光证G3”募集资金专户运行正常，募

集资金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

部的规定。

（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三

期)

截至2021年7月，“21光证G4”、“21光证G5”募集资金专户运行正常，募

集资金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

部的规定。

（5）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四

期)(品种一)

截至2021年8月，“21光证G6”募集资金专户运行正常，募集资金已全部按

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的规定。

（6）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

期)募集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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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9月，“21光证G8”、“21光证G9”募集资金专户运行正常，募

集资金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

部的规定。

（7）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

期)

截至2021年12月，“21光证10”、“21光证11”募集资金专户运行正常，募

集资金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

部的规定。

（8）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截至2022年6月，“22光证G1”、“22光证G2”募集资金专户运行正常，募

集资金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

部的规定。

（9）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

截至2022年8月，“22光证G3”募集资金专户运行正常，募集资金已全部按

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的规定。

根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上述债券募集资金未使用

金额均为0，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提取运用均和募集说明书中资金

用途约定保持一致。年度报告披露情况与受托管理人核查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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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一、发行人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

末金额

较上期

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短期借款 205,150.01 1.06 379,085.65 2.10 -45.88 子公司短期借款减少

应付短期融资款 857,531.49 4.43 724,495.58 4.01 18.36 /
拆入资金 1,370,405.47 7.08 1,369,241.49 7.59 0.09 /

交易性金融负债 9,745.78 0.05 34,242.45 0.19 -71.54
合并结构化主体的规模减

少

衍生金融负债 70,318.87 0.36 51,204.56 0.28 37.33
权益互换及场外期权规模

及公允价值变动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3,124,918.92 16.14 1,986,391.21 11.00 57.32 债券正回购规模增加

代理买卖证券款 6,892,608.01 35.61 6,980,341.78 38.67 -1.26 /
应付职工薪酬 181,851.69 0.94 182,275.88 1.01 -0.23 /

应交税费 25,419.98 0.13 126,205.48 0.70 -79.86
应交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减少

应付款项 122,842.12 0.63 87,661.90 0.49 40.13 应付证券清算款增加

预计负债 528,429.33 2.73 528,429.33 2.93 - /
长期借款 318,870.46 1.65 396,314.94 2.20 -19.54 /
应付债券 4,161,648.34 21.50 4,782,670.35 26.49 -12.98 /
租赁负债 56,140.05 0.29 71,089.24 0.39 -21.03 /
其他负债 1,424,373.00 7.36 344,688.69 1.91 313.23 衍生品交易保证金增加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指标

主要指标 2022年 2021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变动原因

流动比率 2.36 2.66 -11.28 /
速动比率 1.72 1.54 11.69 /

资产负债率（%） 65.80 65.39 增加0.41个百分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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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全部债务比 0.07 0.09 -22.22 /
利息保障倍数 3.46 3.84 -9.90 /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0.53 0.47 2,140.43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额增加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85 4.15 -7.23 /

注：1、EBITDA全部债务比为有息债务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有息债务；2、利息保障倍数为

应付债券息税前利润/应付债券利息支出；3、EBITDA利息保障倍数为应付债券息税折旧摊

销前利润/应付债券利息支出；4、公司如期偿付各类债务利息。

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看，发行人资产以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等流动性

较强的资产为主，流动比率在报告期内维持较高水平。2022年，发行人流动比率

为2.36，速动比率为1.72。

从长期偿债能力指标看，2022年，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65.80%，与去年相比

变动较小。资产负债率略高，但仍处于行业合理水平。

2022年，发行人利息保障倍数为3.46，EBITDA利息保障倍数为3.85，发行

人对利息支出的保障能力较强。

三、发行人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2022年末，发行人受限资产合计40,777,797,756.56元，主要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338,849,601.07 风险准备金、司法冻结或基金申购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22,386,822,340.69 设定质押、司法冻结、限售或已融出

债权投资 1,810,626,659.96 设定质押

其他债权投资 15,050,127,002.67 设定质押

长期股权投资 134,960,571.41 股权冻结

固定资产 1,055,342.39 未办妥产权证书所有权受限

应收融资租赁款及售后租回款 817,764,571.70 设定质押

应收股利 237,591,666.67 司法冻结

合计 40,777,797,756.56 /

四、发行人担保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发行人对除子公司以外的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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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63.38亿元，担保总额人民币 63.38亿元，占

公司净资产的 9.78%。

五、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

用资金情况。

六、发行人及本次受托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 5月 8日出具的跟踪评级报

告（信评委函字【2023】跟踪 0180号），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

展望为稳定；维持“20 光证 G3”、“20 光证 G5”、“21光证 G2”、21光

证 G3”、“21光证 G4”、“21光证 G5”、“21光证 G6”、“21光证 G8”、

“21光证 G9”、“21光证 10”、“21光证 11”、“22光证 G1”、“22光证

G2”和“22光证 G3”的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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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重大变化、执行情况及

有效性分析

报告期内，本次受托债券的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

变更。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增信机制

本次受托债券无担保、无其他增信措施。

二、偿债计划及执行情况

（一）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20光证G3”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3年每

年的7月14日，兑付日为2023年7月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

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发行人已于2022年7月14日顺利完成本期债券2022年度利息兑付工作。

（二）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20光证G5”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3年每

年的8月28日，兑付日为2023年8月28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

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发行人已于2022年8月28日顺利完成本期债券2022年度利息兑付工作。

（三）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

“21光证G2”、“21光证G3”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21光证G2”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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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为2022年至2024年每年的6月7日，兑付日为2024年6月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21光证G3”付息日

为2022年至2026年每年的6月7日，兑付日为2026年6月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发行人已于2022年6月7日顺利完成上述债券2022年度利息兑付工作。

（四）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

三期)

“21光证G4”、“21光证G5”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21光证G4”付息

日为2022年至2024年每年的7月16日，兑付日为2024年7月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21光证G5”付息

日为2022年至2026年每年的7月16日，兑付日为2026年7月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发行人已于2022年7月16日顺利完成上述债券2022年度利息兑付工作。

（五）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

四期)(品种一)

“21光证G6”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4年每

年的8月11日，兑付日为2024年8月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

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发行人已于2022年8月11日顺利完成本期债券2022年度利息兑付工作。

（六）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五期）

“21光证G8”、“21光证G9”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21光证G8”付息

日为2022年至2024年每年的9月16日，兑付日为2024年9月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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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21光证G9”付息

日为2022年至2026年每年的9月16日，兑付日为2026年9月1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发行人已于2022年9月16日顺利完成上述债券2022年度利息兑付工作。

（七）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

期)

“21光证10”、“21光证11”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21光证10”付息日为2022

年至2024年每年的12月23日，兑付日为2024年12月2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21光证11”付息日为2022

年至2026年每年的12月23日，兑付日为2026年12月2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发行人已于2022年12月23日顺利完成上述债券2022年度利息兑付工作。

（八）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22光证G1”、“22光证G2”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22光证G1”付息

日为2023年至2025年每年的6月14日，兑付日为2025年6月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22光证G2”付息

日为2023年至2027年每年的6月14日，兑付日为2027年6月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22年上述债券暂不涉及还本付息。

（九）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22光证G3”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23年至2025年每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 年度）

26

年的8月22日，兑付日为2025年8月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

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022年本期债券暂不涉及还本付息。

三、公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次受托债券的按时、

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

管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加强信息披露等，已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

障措施。

（一）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的要求使用本次受托债券募集资金。在每年

的资金安排中落实本次受托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障债

券持有人的利益。在本次受托债券每年的利息偿付日之前和/或本金兑付日之前

的 30个工作日内，发行人将专门成立偿付工作小组，偿付工作小组组成人员由

公司主要负责人、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管及计划财务部和董事会办公室

等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负责本金和利息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二）提高盈利能力的同时完善风控体系

发行人秉持稳健的财务政策，且发行人资产负债结构合理，流动资产变现能

力较强，净资本对债务覆盖度高。一方面，发行人将抓住行业创新发展的契机，

积极布局新型创新业务品种，提升业务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业务与创新业务的协

同发展，从而不断提升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并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另一方

面，发行人也将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监管政策不断完善自身的风险控制体系，

为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保驾护航。

（三）严格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经营情况、偿债能

力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四）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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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财务制度完备，管理规范，各项经营指标良好。发行人将继续努力提

升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和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以提高公司资产回报率。本次受

托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流

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本次受托债券本息未来到

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

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

益。

（五）公司综合实力较强、资信优良

发行人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拥有良好的资信状况和必要的融资渠

道。发行人作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及同业拆借市场的参与者，可以较低成本方便快

捷地拆入或募集资金，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发行人不能及时

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可以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通过其

他方式筹措本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良好的资信水平为发行人债务偿还

提供了保障。

（六）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

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

人提供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并在发行人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

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七）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根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本次受托债券《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权限范围、

程序及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次受托债券本息足额偿付作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八）发行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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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于 2018年 12月 18日召开的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发行人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出现

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根据法律、法规

或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要求（如适用）采取如下措施：

1、在债券存续期间提高任意盈余公积金的比例和一般风险准备金的比例，

以降低偿付风险；

2、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3、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4、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5、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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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2022年7月7日，发行人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品种一)2022年付息公告》，并按时、足额偿付了本期债券2022年度

应付利息，顺利完成“20光证G3”2022年度利息兑付工作。

2022年8月22日，发行人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三期)2022年付息公告》，并按时、足额偿付了本期债券2022年度应付利

息，顺利完成“20光证G5”2022年度利息兑付工作。

2022年5月30日，发行人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2022年付息公告》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2022年付息公

告》，并按时、足额偿付了“21光证G2”、“21光证G3”2022年度应付利息，

顺利完成相关利息兑付工作。

2022年7月11日，发行人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2022年付息公告》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2022年付息公

告》，并按时、足额偿付了“21光证G4”、“21光证G5”2022年度应付利息，

顺利完成相关利息兑付工作。

2022年8月4日，发行人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四期)(品种一)2022年付息公告》，并按时、足额偿付了本

期债券2022年度应付利息，顺利完成“21光证G6”2022年度利息兑付工作。

2022年9月8日，发行人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品种一)2022年付息公告》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品种二)2022年付息公告》，

并按时、足额偿付了“21光证G8”、“21光证G9”2022年度应付利息，顺利完

成相关利息兑付工作。

2022年12月16日，发行人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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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期)(品种一)2022年付息公告》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期)(品种二)2022年付息公

告》，并按时、足额偿付了“21光证10”、“21光证11”2022年度应付利息，顺

利完成相关利息兑付工作。

2022年，“22光证G1”、“22光证G2”、“22光证G3”不涉及利息兑付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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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根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

书》《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

集说明书》《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司债券(第

三期)募集说明书》《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2021年公

司债券(第四期)募集说明书》《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承诺如下：

一、根据发行人于2018年12月18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发行人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出现

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根据法律、法规

或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要求（如适用）采取如下措施：

1、在债券存续期间提高任意盈余公积金的比例和一般风险准备金的比例，

以降低偿付风险；

2、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3、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4、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5、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二、发行人承诺本期募集资金仅用于已披露的用途，不转借他人使用，不用

于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或用于不产生经营性收入的公益性项目，不被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并建立切实有效的募集资金监管机制和隔离措施。

根据《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六期)募集说明书》《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承诺如下：

一、根据发行人于2018年12月18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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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出现

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根据法律、法规

或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要求（如适用）采取如下措施：

1、在债券存续期间提高任意盈余公积金的比例和一般风险准备金的比例，

以降低偿付风险；

2、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3、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4、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5、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二、发行人承诺，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主

体的货币资金。

发行人承诺：按照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每半年度末的

未受限的货币资金不低于30亿元。

三、发行人约定偿债资金来源的，为便于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债券持有人

等了解、监测资金变化情况，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每半年度，披露报告期末的货币资金余额及受限情况。

四、发行人承诺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

不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

发行人承诺，如在存续期间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将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报告期内，发行人能够遵守在募集说明书中载明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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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2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本次受托债

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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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

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证券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及《募集说

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披露了如下重大事项：

（一）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警示函、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月 8日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收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发行人于 2022年 1月 7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关于对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

示函措施的决定》（沪证监决〔2022〕1号）。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本次被采

取监管措施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2022年 1月 14日，招商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就该事项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发行人于 2022年 3月 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关于对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2022〕19 号），

于 2022年 3月 2日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决定书的公告》。根据公告内容，本次事项对发行人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

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

2022年 3月 7日，招商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就该事项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二）涉及重大诉讼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1月 19日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下属公司相关事项进展的公告》，就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大资本”）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及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银行”）诉讼进展事项进行了公

告。根据公告内容，该事项目前尚处于再审立案审查阶段，对发行人的影响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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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审查结果进行评估。

2022年 1月 21日，招商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就该事项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2022年 3月 9日，发行人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相关

事项进展的公告》，就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MPS事项相关

诉讼事项进展进行了公告。根据公告内容，发行人经营管理情况正常，已就MPS

相关事项计提了相应的预计负债及资产减值准备。

2022年 3月 11日，招商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就该事项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2022年 3月 16日，发行人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相关

事项进展的公告》，就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MPS事项相关

诉讼事项进展进行了公告。光大资本收到上海金融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2021）沪 74执 466号之一），裁定变价被执行人光大资本持有的光大幸福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5%的股权以及 3,810,482股天阳宏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根据公告内容，此次强制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对发行人的影响需根据相关

强制执行结果进行评估，发行人经营管理情况正常，并已就MPS相关事项计提

了相应的预计负债及资产减值准备。

2022年 3月 18日，招商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就该事项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2022年 6月 27日，发行人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相关

事项进展的公告》，光大资本分别收到与招商银行及华瑞银行相关诉讼的再审申

请之《民事裁定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根据发行人公告，公

司经营管理情况正常，公司已就MPS相关事项计提了相应的预计负债及资产减

值准备，本次驳回再审申请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无重大影

响，本次公告涉及的相关诉讼目前处于执行阶段，强制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公司的影响需根据相关强制执行结果进行评估。

2022年 7月 1日，招商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就该事项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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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告。

2022年 12月 2日，发行人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相关

事项进展的公告》，就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MPS事项相关

诉讼事项进展进行了公告。根据公告内容，本次公告涉及的MPS相关诉讼目前

处于执行阶段，公司已就该诉讼相关事项计提了相应的预计负债及资产减值准备，

本次执行异议驳回判决不会对公司当期整体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公司经营管

理情况正常。

2022年 12月 5日，招商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就该事项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2022年 12月 20日，发行人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公司相

关事项进展的公告》，就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MPS事项相

关诉讼事项进展进行了公告。根据公告内容，本次执行异议之诉的上诉结果尚存

在不确定性，本次公告涉及的MPS相关诉讼目前处于执行阶段，公司已就MPS

相关诉讼事项计提了相应的预计负债及资产减值准备，上述上诉结果不会对公司

当期整体经营业绩造成重大影响，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正常。

2022年 12月 26日，招商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就该事项出具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三）公司董事长、监事长变更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4月 20日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董事长、监事长辞职的公告》，根据公告内容，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正常，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此次人员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2022年 4月 25日，招商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就该事项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2022年 6月 15日，发行人披露《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监事

长履职的公告》，公司于 2022年 6月 14日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选

举赵陵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选举梁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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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选举赵陵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长，并补选其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

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选举梁毅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

并补选其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治理监督委员会委员。根据公告内容，就发行人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事项，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2022年 6月 20日，招商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就该事项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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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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